附件1
宝山区教育局2021年各单位年终决算注意事项

为做好2021年终结账和清算工作，各基层单位在结出资金余额时应注意并做到以下几点：

结账时间：

各单位结账时间统一按区财政局规定：12月17日14：00。

二、工作要求：

1.资金划缴：各单位应将非税收入等所有收入12月10日前解缴区财政国库，并及时在财政单一账户网上填报《收入上缴登记表》，确保非税收入等不留余额，同时对2021年所有的收入进行核对确认。
2.支票使用：各单位在12月6日（含6日）以后开具的支票，签发日起统一定为12月6日，以保证在结账前各资金及时清算。

3.公务卡还款: 12月17日（不含17日）以前的公务卡支出需在结账日之前及时归还；12月17日及以后发生的公务卡支出于2022年1月4日后还款。

4.现金：结账前将单位现金余额解缴至银行，现金余额为零。

5.授权支付用款计划：财政自2021年12月15日起不再受理2021年度的授权支付计划调整业务。

6.授权支付支出调整：自2021年12月15日起不再受理2021年度的授权支付支出调整业务。

7.额度注销：银行将于2021年12月17日17：00以后，注销各预算单位当年授权支付用款额度。除中央专款及专项转移支付外，当年公共财政拨款结余将被区财政收缴。

8.对账: 请各预算单位于2021年12月15日前及时与计财科、结算中心、镇财政进行对账，若发生问题及时联系，以确保2021年12月17日结账的正确性。

9.计提经费：核算各类该提存的经费是否到位（福利费、工会经费、离退休人员活动费）。

（1）计提在职工会费：按工资总额2%计提，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数操作。

财政直拨：按计提工会经费总额的40%（以财政平台数据为准）
计提福利费：在职福利费与离退休福利费按月予以计提，并转至单位特殊账户。福利费360元/人/月，全年4320元/人。

福利费使用范围：疗休养、体检、帮困、保险，不得超范围列支。

离退休人员活动费：400元/人

10.根据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要求，核对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，并做好累计折旧计提工作。
11.局财务结算中心于12月25日将行政事业单位结转结余情况表（区管）（一式二份）交与教育局计财科进行审批，并按审批后的行政事业单位结转结余情况表做年终结账分录，做出资产负债表。

12.各单位使用经费时，必须严格按照编制的部门预算执行，不得高于编制的部门预算，并进一步加强本单位当年的预算执行合理性、规范性。

13.各单位不得以各种名义虚列支出提取人员经费，不得超过人事科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额，不得以任何名目发放除绩效工资总额以外的奖金、津补贴，不得突击使用经费，不得用公用经费购买大批设备发放教职工。

三、2022年预算额度的启用

计划填报

（1）基本支出计划：由财政统一下达第一季度授权支付用款计划，预算单位无需申报。

（2）项目支出计划：若预算单位需要使用项目资金，且该项目在“二上”编制的预算控制数内，由预算单位于2021年12月25日之前向教育局提出项目支出预拨申请，区财政局审核后，各预算单位于2022年1月4日起可以填报第一季度授权支付用款计划，其余项目待人代会批准后实施。 

2.计划执行
区财政局审批后，各预算单位可以使用2022年部门预算中的基本支出计划、和结转项目计划。
3.政府采购
2022年1月4日起，各预算单位根据实际需求申报2022年第一季度政采计划，待区财政局审批同意后，予以执行。
四、加强管理

为提高财政资金（或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资金）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、有效性，根据《宝山区区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操作暂行规定》（宝财[2016]152号）的要求，财政性资金的结转项目资金原则上不得转入预算单位的其他账户，应作为下年度结转项目在单一账户系统中继续执行。

根据规定，截止2021年底各预算单位满两年以上的项目（含当年未启动项目），明年3月份前资金全部由区财政收回，请各单位认真梳理。
五、报表软件

1、市教委汇总报表软件：统一下发

2、财政报表软件在下列网址中下载：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        网址：http://www.czj.sh.gov.cn、财政单一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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